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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9月18日召开公司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行使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调整的

议案》，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持股计划”）的管理人、收益

分配承诺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员工持股计划的调整情况 

（一）调整集合计划管理人 

员工持股计划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由“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调整

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调整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由“博时资本-众赢志成 4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调整为

“兴证资管鑫众 N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三）持有人情况变动说明 

出资参加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员工由“不超过 200 人”调

整为“不超过 450人，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人，公司和子

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骨干员工等其他员工不超过 437人。” 。 

原修订稿中： 

序号 持有人 出资额（万元）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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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事、常务副总林汝捷，董事、副总经

理林长龙，监事林良秀、林丰、张芝兰，

副总经理魏德强、林松生、林云珍、华

耀虹、叶贤伟  

1600 40 

2 公司其他员工 2400 60 

- 合计 4,000 100 

调整为： 

序号 持有人 出资额（万元） 比例（%） 

1 

董事、常务副总林汝捷，董事、副总经

理林长龙，董事陈忠辉，监事林良秀、

林丰、张芝兰，副总经理魏德强、林松

生、林云珍、许慧宗、叶贤伟、华耀虹，

技术总监范明升 

841 21.02 

2 公司其他员工 3,159 78.98 

- 合计 4,000 100 

（四）新增持有人的核实 

在“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项下增加一款： 

“（三）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核实  

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持有人的资格等情况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以及本员工持股计划出具意见。” 

（五）新增第四条款的收益分配承诺 

员工持股计划第四条由“四、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股票来源”调整为“四、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股票来源和收益分配”，在其章节增加一款：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收益分配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称“收益分配”，是指对本计划所涉及各项费用计提与支

付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对鑫众 N号集合计划资产进行分配的过程。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总收益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卖出后扣除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后

的收益。 

本员工持股计划各份额的权益实现顺序如下：首先，分配优先级份额持有人

的本金和约定的预期年基准收益率的收益，其次，分配次级份额的本金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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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次级份额的收益由基础收益和超额收益（如有）两部分构成。 

基础收益：为员工认购金额的最低年化收益（不计复利），本计划中约定为

员工认购金额的 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汝捷先生向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提供

保底承诺。 

超额收益：为最终清算时所获总收益减去基础收益。在依据本计划的分配顺

序完成次级份额的本金与基础收益分配后，如仍有剩余收益的，视为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超额收益部分 

即：总超额收益＝总收益－基础收益   

    个人超额收益=（员工个人认购金额/员工总认购金额）*总超额收益 

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或提前终止的，鑫众 N号集合计划委托资产需按照本条

所述权益实现顺序进行分配。 

本员工持股计划不设业绩考核指标。” 

（六）调整第九条款的相关内容 

删除员工持股计划“九、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权益的处置办法”章节“（三）

员工所持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处置办法”中的第（5）点：“持有人劳动合同到

期后，公司或子公司不予其续签劳动合同的；该情形下，持有人不再符合员工持

股计划参与资格的日期为持有人劳动合同到期的当日。” 

并在“九、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权益的处置办法”章节中增加一款：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收益分配 

本集合计划收益指集合计划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

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 

本集合计划终止或清算时，在扣除应在集合计划列支的相关费用后，本集合

计划收益的分配规则和顺序如下：  

首先，分配优先级份额持有人的本金和约定的参考收益。本集合计划的优先

级计划份额的参考收益以届时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为准，且以份额初始面值为基

准计算。优先级计划份额按照届时约定的参考收益按实际存续天数优先获得收

益。 

其次，分配次级份额持有人的本金及收益（如有）。” 



4 

 

二、本次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6年2月4日，201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福建雪人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案）》；  

2、2016年2月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根据 2015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本次调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人、增加员工收益分配等相关内容属于股东大会

授予董事会的权限，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持股计划的调整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中的相关规定，本次对持股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等相关内容的调整不会对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律师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未发现公司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符合《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

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设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

者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的竞争力，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2、监事会意见  

修订后的《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案）》的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

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

股计划的情形；本次修订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的程序和决策合法、有效，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律师结论性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调整的内容符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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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调整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调整的独立意见》；  

3、《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